1141117
國立聯合大學
產學合作計畫先行墊付款申請表
單位：新台幣
	執行單位
	
	委託單位
	

	計畫主持人
	
	委託單位類別
	□A政府機關、公營事業機構及公立學校
□B財團法人、民營事業機構

	計畫名稱
	
	計畫編號
	校內計畫代號：

	
	
	
	補助計畫編號：

	執行期間
	     年  月  日至
     年  月  日
	合約編號
	

	計畫
付款方式
	□未分期，總計                  元
□分期，第一期：        元；第二期：     元；第三期：       元；
　總計：          元 

	截至目前已撥款金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

	本次為第幾次
申請墊款
	第          次
*前次墊付是否已歸還：
□是
□否，尚未歸墊________元
	本次申請
墊付金額1
	________________元
佔當期得請款金額____%

	墊付款原因
	

	預定歸墊期限
	預計_____年____月____日完成歸墊，如未如期歸墊，得由計畫結餘款、行政管理費獎勵金歸墊，或由計畫主持人自行籌措歸墊2。

	備      註

	1. 申請墊付金額依委託單位類別區分，A類(政府機關等)以當期得請款之金額為上限、如無分期付款約定，以計畫金額50%且最高以100萬元為限；B類(民營事業等)以當期得請款金額之50%為上限、如無分期付款約定，以計畫金額25%且最高以50萬元為限。
2. 產學合作計畫如有違約等情事，致未核撥已墊支之計畫款或產生衍生之損失，計畫主持人應負賠償責任。
3. 本表一式三份，由申請人、研究發展處、主計室各留存一份。

	申請人
	研究發展處
	主計室
	校長

	
	
	
	

	二級主管
	
	
	

	
	
	
	

	一級主管
	
	
	

	
	
	
	



